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12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5060048
投诉问题：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富有村干部将晋城镇各冷库厂废菜叶承包给小商贩随意倾倒。

	核实情况
	2021年5月7日，由晋城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晋宁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富有村干部将晋城镇各冷库厂废菜叶承包给小商贩随意倾倒。”问题，情况不属实。
按照《晋宁区进一步深化冷库专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晋政办通〔2018〕5号）及《晋城镇进一步深化冷库顶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晋镇政通〔2018〕8号）文件要求，辖区内冷库废菜叶是由政府监管、企业自主清运的方式进行的。冷库建立了冷库废菜叶清运台账，并与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昆明福慧环保科技有公司签订了废菜叶运输、处置的协议；废菜叶统一由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昆明福慧环保科技有公司进行处理。不存在将冷库厂废菜叶承包给小商的情况。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取得《关于对<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晋宁区生物质资源化利用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晋环保复〔2017〕26号），现日处置废菜叶450吨；昆明福慧环保科技有公司目前取得《昆明福慧环保科技有公司日处理3000吨农业生产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晋环保复〔2019〕45号）。现日处置废菜叶约200吨。
同时，由晋城镇综合应急大队负责对冷库处置废菜叶的问题进行监管，并对辖区内冷库废菜叶产出情况、胶带使用情况、运输方及运输车辆进行登记，设立4个固定卡点和机动巡查组对晋城辖区内重点区域进行24小时流动巡查，对运输废菜叶车辆进行监控，及时掌握去向,不存在随意倾倒的情况。

	办理情况
	   2021年5月10日，晋城镇人民政府联合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复核。晋城镇辖区冷库废菜叶均按规定清运至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昆明福慧环保科技有公司，两家公司运行正常，未发现承包给小商贩并随意倾倒的情况。

	办理单位
	晋城镇人民政府

	主要工作成效
	    加强了晋城镇辖区内冷库废菜叶运输、处置的监管力度。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晋城镇人民政府（晋城镇庄蹻路81号）。联系人员及电话：李小龙，67811082。


